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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债务人破产案件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子公司债务人破产案件的基本情况

2023年8月29日，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控股子公司沧州临港亚诺

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港亚诺化工” ）通知，知悉临港亚诺化工的债务人浙江兰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兰博生物” ）及海宁金麒麟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宁金麒麟” ）被浙江省海

宁市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浙江兰博生物及海宁金麒麟互为关联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

8月30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债务人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77）。

2023年10月11日，公司收到临港亚诺化工通知，知悉临港亚诺化工已分别向浙江兰博生物破产管理人

和海宁金麒麟破产管理人申报了债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12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债务人破

产案件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91）。

2024年1月8日，公司收到临港亚诺化工通知，知悉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出具了（2023）浙0481破33

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了临港亚诺化工向浙江兰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的25,

898,305.48元普通债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9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债务人破产案件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4-001）。

2024年1月29日，公司收到临港亚诺化工通知，知悉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出具了（2023）浙0481破33

号之三《民事裁定书》，浙江兰博生物以其能与债权人达成留债协议为由向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申请和

解并提交了和解协议草案，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裁定浙江兰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解。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4年1月30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债务人破产案件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

2024年3月6日，公司收到临港亚诺化工通知，知悉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出具了（2023）浙0481破33

号之四《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浙江兰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解协议，并终止浙江兰博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和解程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7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债务人破产案件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4-010）。

2025年8月29日，公司收到子公司临港亚诺化工通知，知悉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作出了（2023）浙

0481破40号-4《民事裁定书》及（2023）浙0481破40号之三《公告》，因海宁金麒麟进出口有限公司的财

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已提出终结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之

规定，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海宁金麒麟进出口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

9月2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债务人破产案件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10）。

二、进展情况

今日，公司收到临港亚诺化工书面通知，知悉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作出了（2026）浙0481破16号《公

告》、（2026）浙0481破16号《决定书》及（2026）浙0481破1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止浙江兰博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和解协议的执行，并宣告浙江兰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

三、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子公司临港亚诺化工对浙江兰博生物的应收账款余额为19,627,565.48元，公司对

上述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4,484,337.89元。

根据债权申报通知， 子公司已向浙江兰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19,627,565.48元普

通债权。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积极通过合法途径维护公司权益，避免或减少相关损失，但上述应

收账款能否及时收回及收回金额存在不确定性。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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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鸟智慧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

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青鸟智慧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青鸟智控” ）于2026年3月13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10,000万元（含本数）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130,000万元（含本数）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

上述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12个月内，可循环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16）、《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7）。

一、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情况

公司近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现金管理产品，合计金额为1,250.00万元。

二、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进展情况

（一）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近期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了委托理财产品，合计金额为63,626.50万元。

（二）委托理财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进行委托理财应当选择资信状况及财务状况良好、无不良诚信记录以及盈利能力强的合格专业

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并与受托方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委托理财的金额、期限、投资品种、双方的权利义务及

法律责任等；

2、具体实施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时，应当严格遵守《委托理财管理制度》规定的审批权限、决策程

序，严格执行管理与运行的相关举措，并根据公司的风险承受能力确定投资规模；

3、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

审计；

4、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三）委托理财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在保证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的情况下，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不会影响公司主

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同时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回报。

三、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和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累计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未到期余额为1,250.00

万元，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未到期余额为120,906.91万元。 上述未到期余额均未超过公

司董事会审批的授权投资额度范围。

四、备查文件

1、理财产品合同、开户证实书、赎回凭证等。

特此公告。

青鸟智慧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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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3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3日上午 9:15-9:25，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3日9:15至15:00的任意

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工业路102号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8日

5、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云孝先生

7、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下同）共889人，代表股份354,919,

04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722,333,700股）的比例为49.1351%。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9人，代表股份271,520,85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7.5894%；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80人，代表股份83,398,19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1.5457%；

(3)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883人，代表股份28,044,56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8825%。

公司部分董事和总裁、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总工程师等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批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354,506,787 99.8838%

反对 209,966 0.0592%

弃权 202,294 0.0570%

（二）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354,501,087 99.8822%

反对 201,466 0.0568%

弃权 216,494 0.0610%

（三）审议批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354,510,396 99.8849% 27,635,918 98.5428%

反对 221,857 0.0625% 221,857 0.7911%

弃权 186,794 0.0526% 186,794 0.6661%

（四）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354,506,496 99.8838% 27,632,018 98.5290%

反对 196,799 0.0554% 196,799 0.7017%

弃权 215,752 0.0608% 215,752 0.7693%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354,514,296 99.8860%

反对 199,399 0.0562%

弃权 205,352 0.0578%

（六）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354,504,754 99.8833%

反对 191,399 0.0539%

弃权 222,894 0.0628%

（七）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354,467,254 99.8727% 27,592,776 98.3890%

反对 216,999 0.0611% 216,999 0.7738%

弃权 234,794 0.0662% 234,794 0.8372%

（八）在关联股东福州太顺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161,136,963股不计入有效表

决总数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审议通过《董事薪酬方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股东的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

无关联关系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93,277,433 99.7396% 27,539,918 98.2005%

反对 249,499 0.1287% 249,499 0.8897%

弃权 255,152 0.1317% 255,152 0.9098%

（九）审议通过《关于重新制定〈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354,498,496 99.8815%

反对 194,399 0.0548%

弃权 226,152 0.0637%

本次会议逐项表决通过上述各项议案外， 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提交的 《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

告》，述职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陈禄生律师、陈圣浩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或列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2300� � � � � � � � � � �证券简称：太阳电缆 公告编号：2026-024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离任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裁黄祥光先生递交

的书面辞职报告。黄祥光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辞任后，黄祥光先生仍在公司担任其他

职务。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2026年修订）》等有关规定，黄祥光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黄祥光先生的

辞任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管理运作产生不利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祥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2,804股，不存在尚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事项，其原

定任期为2025年5月13日至2028年5月12日。 黄祥光先生辞任后，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股份变动管理

（2025年修订）》等法律法规中关于股份管理的有关规定。

黄祥光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公司董事会对黄祥光先生在担任副总裁期间为公司

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备查文件

黄祥光先生的辞职报告。

特此公告。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0319� � � � � � � �证券简称：亚星化学 公告编号：2026-020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北宫东街321号亚星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7,426,70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3.183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韩海滨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全体独立董事均列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340,804 99.9486 46,501 0.0277 39,400 0.0237

2、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340,804 99.9486 46,501 0.0277 39,400 0.0237

3、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334,504 99.9449 46,501 0.0277 45,700 0.0274

4、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196,712 99.8626 190,393 0.1137 39,600 0.0237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328,104 99.9411 52,901 0.0315 45,700 0.0274

6、议案名称：《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334,504 99.9449 52,801 0.0315 39,400 0.0236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200,412 99.8648 52,801 0.0315 173,492 0.1037

8、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328,004 99.9410 52,801 0.0315 45,900 0.0275

9、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79,120 99.7936 52,801 0.1181 39,400 0.088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增补翟悦强先生为第九

届董事会董事》

164,542,707 98.277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787,366 92.3776 190,393 6.3099 39,600 1.3125

5

《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2,918,758 96.7322 52,901 1.7532 45,700 1.5146

7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

案》

2,791,066 92.5002 52,801 1.7499 173,492 5.7499

8

《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

及 2026年薪酬方案的 议

案》

2,918,658 96.7288 52,801 1.7499 45,900 1.5213

9

《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2,925,158 96.9443 52,801 1.7499 39,400 1.3058

2、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增补翟悦强先生为第九

届董事会董事》

133,361 4.4197 是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薪酬方案》。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9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潍坊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

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

审议通过。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为：4、5、7、8、9、10。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

律师：顾佳全律师、张琨律师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年度股东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特此公告。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股票简称：亚星化学 股票代码：600319� � � � � � � � �编号：临2026-021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2026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

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山东证

监局、山东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6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

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

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活动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周

五）15:00-16:3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

营状况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736� � � � � � � � � �证券简称：国信证券 公告编号：2026-026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定期）审议通过，决定召开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以

下简称“本次会议” ），现将本次会议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定期）决议召

开。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4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6月4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4日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4日9:15一15:

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27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结算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模板详见附件2）。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中，《关于2025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需经股东会逐

项表决，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关联股东

审议相关议项时应回避表决，亦不得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详见2026年4月18日刊登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和指定媒体的《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25号国信金融大厦裙楼3楼。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表决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2.00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3.00 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4.00 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5.00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6.00 关于2025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需逐项表决）

√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

数：（5）

6.01

公司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直接

或间接控制的其他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关联交易

√

6.02 公司与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

6.03 公司与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

6.04 公司与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

6.05 公司与其他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

7.00 关于聘请2026年度审计机构及其报酬的议案 √

8.00 关于2026年度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

9.00 关于公司发行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

10.00

关于国信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2026年度为其全资子公司常规性业务提供担

保事宜的议案

√

11.00 关于修订《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

其中：

需逐项表决的议案：第6项议案；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第6项议案。

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的议案：第2项、第6项、第7项、第9项议案

（二）非表决事项：

1、董事履职考核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

2、高级管理人员履职情况、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

上述需经董事会审议的议案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定期）、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

（临时）审议通过，详见2026年4月18日、2026年4月30日刊登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

cn）和指定媒体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定期）决议公告》《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临

时）决议公告》。 《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材料》与本通知同日披露。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进行述职。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现场、电子邮件、传真或信函登记

2、登记时间：2026年5月28日9:00-17:00。

3、登记地点：深圳市福华一路125号国信金融大厦首层大堂前台

邮政编码：518046；传真：0755-82133453

4、登记手续：

自然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自然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

议的，受托人还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自然人股东的授权委托书。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

明；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

面授权委托书。 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

经过公证。

通过传真方式登记的股东请在传真上注明联系电话。

境外股东提交的登记材料为外文文本的，需同时提供中文译本。

5、会期预计半天；费用自理。

6、会务常设联系人：陈慧莹、林龙发

电话：0755-81982359/22940739传真：0755-82133453

电子邮箱：chenhying@guosen.com.cn/linlongfa@guosen.com.cn

7、参会股东请在参会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授权委托书等会议登记材料原件，交与会务人员。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会议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定期）决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临时）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

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736。

2、投票简称：国信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6月4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6月4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2025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

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名称/股东单位：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身份证号/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兹授权上述代理人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于2026年6月4日召开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

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委托权限为：

出席本次会议，依照下列指示对股东会审议议案行使表决权，并签署会议记录等与本次会议有关的所

有法律文件。

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自签发之日起至本次会议结束之日止。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所有议案 √

1.00 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2.00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3.00 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4.00 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5.00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6.00

关于2025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需逐项表

决）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5

6.01

公司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关联交易

√

6.02 公司与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

6.03 公司与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

6.04 公司与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

6.05 公司与其他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

7.00 关于聘请2026年度审计机构及其报酬的议案 √

8.00 关于2026年度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

9.00 关于公司发行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

10.00

关于国信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2026年度为其全资子公司常规性

业务提供担保事宜的议案

√

11.00 关于修订《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委托单位盖章：

委托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

二〇二六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1、委托人作出投票指示，应在各议案对应的“同意” 、“反对” 、“弃权” 选项中选择一个打“√” 。

2、若委托人未作具体指示或作出的指示无效的，视为全权委托，代理人可酌情行使表决权。

3、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除法定代表人在“委托人签名” 处签名外，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证券代码：000572� � � � � � � �证券简称：海马汽车 公告编号：2026-16

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6年5月13日14:30

2．召开地点：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140号1001栋一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景柱

6．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57人， 代表股份579,130,81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2133％。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566,943,2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723％。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53人， 代表股份12,187,6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411％。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及媒体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00� �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5,088,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20%；反对3,603,41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22%；弃权43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445,8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6315%； 反对3,603,

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8548%；弃权438,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137%。

议案2.00�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4,288,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38%；反对4,454,81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92%； 弃权387,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45,4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2222%； 反对4,454,

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725%；弃权387,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054%。

议案3.00�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5,075,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998%；反对3,569,81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64%；弃权48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432,8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274%； 反对3,569,

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857%；弃权485,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869%。

议案4.00� �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5,103,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46%；反对3,560,01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47%；弃权46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460,8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7516%； 反对3,560,

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072%；弃权467,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12%。

议案5.00�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4,280,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24%；反对4,486,61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47%； 弃权364,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37,3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1573%； 反对4,486,

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9271%；弃权364,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56%。

议案6.00� �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4,174,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41%；反对4,488,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50%；弃权46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3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3078%； 反对4,488,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9382%；弃权468,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540%。

议案7.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4,795,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15%；反对3,860,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65%；弃权47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53,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2878%； 反对3,860,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9102%；弃权474,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020%。

议案8.00�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4,804,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30%；反对3,862,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69%；弃权46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61,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3574%； 反对3,862,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9270%；弃权464,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155%。

议案9.00� �关于预计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海马（上海）投资有限公司和海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7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6537%；反对4,442,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5715%；弃权47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7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74,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6537%； 反对4,442,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5715%；弃权471,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74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海南晋世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谢国华、李举政

3．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海南晋世律师事务所《关于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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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6年3月2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

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秦英林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3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3日交易

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2026年5月13日上午9:15至2026年5月13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地点：南阳市卧龙区龙升工业园区牧原会议室。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类

别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总体出席会议情况

股东及

股东授

权代表

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股）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股东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

例

股东及股

东授权代

表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股）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A股 56 3,019,134,043 52.9356% 2,512 451,066,106 7.9087% 2,568 3,470,200,149 60.8443%

H股 1 122,127,421 2.1413% - - - 1 122,127,421 2.1413%

合计 57 3,141,261,464 55.0769% 2,512 451,066,106 7.9087% 2,569 3,592,327,570 62.9856%

注： 截至本次会议之股权登记日 （即A股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4月30日，H股记录日为2026年5月13

日），A股股份数量为5,462,771,647股，H股股份数量为310,223,100股， 其中公司A� 股回购专户中的股

份数量为69,586,523股， 该等股份不享有表决权， 故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份数量为5,703,408,

224股。

2、公司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卓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监票人出

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过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提交本次会

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

《关于〈公司董事

会2025年度工作

报告〉的议案》

A股 3,469,035,924 96.5679% 909,695 0.0253% 254,530 0.0071%

H股 120,342,621 3.3500% 36,300 0.0010% 1,748,500 0.0487%

合计 3,589,378,545 99.9179% 945,995 0.0263% 2,003,030 0.0558%

2

《关于〈公司2025

年年度报告及摘

要〉的议案》

A股 3,467,388,493 96.5221% 2,565,026 0.0714% 246,630 0.0069%

H股 118,591,821 3.3013% 1,787,100 0.0497% 1,748,500 0.0487%

合计 3,585,980,314 99.8233% 4,352,126 0.1212% 1,995,130 0.0555%

3

《关于公司2025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

及2026年中期分

红规划的议案》

A股 3,469,427,042 96.5788% 634,067 0.0177% 139,040 0.0039%

其中：中

小投资者

455,864,491 12.6899% 634,067 0.0177% 139,040 0.0039%

H股 120,378,921 3.3510% - 0.0000% 1,748,500 0.0487%

合计 3,589,805,963 99.9298% 634,067 0.0177% 1,887,540 0.0525%

4

《关于公司董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A股 458,454,465 78.8084% 967,550 0.1663% 183,904 0.0316%

其中：中

小投资者

455,486,144 78.2981% 967,550 0.1663% 183,904 0.0316%

H股 120,378,921 20.6931% - 0.0000% 1,748,500 0.3006%

合计 578,833,386 99.5015% 967,550 0.1663% 1,932,404 0.3322%

5

《关于聘任公司

2026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A股 3,458,702,439 96.2872% 6,744,749 0.1878% 4,752,961 0.1323%

其中：中

小投资者

445,139,888 12.3923% 6,744,749 0.1878% 4,752,961 0.1323%

H股 111,331,969 3.0994% 2,020,852 0.0563% 8,516,400 0.2371%

合计 3,570,034,408 99.3866% 8,765,601 0.2440% 13,269,361 0.3694%

6

《关于提请股东会

授予董事会增发

公司股份一般性

授权的议案》

A股 3,418,124,499 95.1507% 51,889,678 1.4445% 185,972 0.0052%

其中：中

小投资者

404,561,948 11.2618% 51,889,678 1.4445% 185,972 0.0052%

H股 69,739,552 1.9413% 50,639,369 1.4097% 1,748,500 0.0487%

合计 3,487,864,051 97.0920% 102,529,047 2.8541% 1,934,472 0.0539%

7

《关于提请股东会

授予董事会回购

公司H股股份一般

性授权的议案》

A股 3,468,980,038 96.5664% 1,068,503 0.0297% 151,608 0.0042%

其中：中

小投资者

455,417,487 12.6775% 1,068,503 0.0297% 151,608 0.0042%

H股 120,378,921 3.3510% - 0.0000% 1,748,500 0.0487%

合计 3,589,358,959 99.9174% 1,068,503 0.0297% 1,900,108 0.0529%

8

《关于发行债务融

资工具一般性授

权的议案》

A股 3,466,002,130 96.4835% 4,042,115 0.1125% 155,904 0.0043%

其中：中

小投资者

452,439,579 12.5946% 4,042,115 0.1125% 155,904 0.0043%

H股 119,826,421 3.3356% 552,500 0.0154% 1,748,500 0.0487%

合计 3,585,828,551 99.8191% 4,594,615 0.1279% 1,904,404 0.0530%

9

《关于公司为子公

司原料采购货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

A股 3,399,984,694 94.6457% 70,070,251 1.9506% 145,204 0.0040%

其中：中

小投资者

386,422,143 10.7569% 70,070,251 1.9506% 145,204 0.0040%

H股 83,060,252 2.3122% 37,318,669 1.0388% 1,748,500 0.0487%

合计 3,483,044,946 96.9579% 107,388,920 2.9894% 1,893,704 0.0527%

本次会议议案4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议案6-7为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注：本公告中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值存在尾

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叶剑飞、侯婕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